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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3 期 院會紀錄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三十八案，請提案人陳委員雪生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陳委員雪生：（14 時 3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楊委員應雄、吳委員育仁等 14 人，針對國

防部將於民國一○四年推行「募兵制」，為使馬祖、金門與澎湖等離島地區之國軍官兵安家與安

心，以戮力作戰任務，應仿效美國軍隊制度於離島地區，與營區鄰近之閒置房舍或土地建置職務

官舍，使官兵於其休假時得享天倫之樂，以有效紓解官兵思家之苦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三十八案： 

本院委員陳雪生、楊應雄、吳育仁等 14 人，針對國防部將於民國一○四年推行「募兵制」，為使

馬祖、金門與澎湖等離島地區之國軍官兵安家與安心，以戮力作戰任務，應仿效美國軍隊制度於

離島地區，與營區鄰近之閒置房舍或土地建置職務官舍，使官兵於其休假時得享天倫之樂，以有

效紓解官兵思家之苦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國軍日前實施各項精簡員額之計畫措施，如：「精實案」、「精粹案」等，來降低國軍

員額，但因計畫之實施，致使許多營區、房舍及土地因無人利用而閒置，漸至荒廢、人煙罕至。 

二、國軍官兵更因計畫之實施過程中，員額逐漸減少，導致相同之業務工作僅有少數人力予

以負責擔任，致使其工作及壓力與日俱增，雖有相關福利措施協助紓壓，但基層官兵擾民、脫序

行為仍時有所聞。 

三、由於國軍之軍官有其輪調制度，時常須調往離島地區駐防，但當地現有之職務官舍常地

處偏遠，軍官眷屬搬遷意願不高，因此若軍官調任於離島地區駐防，仍需與其眷屬分隔兩地，致

使其思念日苦。 

四、針對以上現象，爰建請國防部於馬祖、金門與澎湖等離島地區，利用「鄰近營區」之閒

置土地、營舍，建置職務官舍，以利輪調之官兵得將家人一同遷至駐地；此可有效利用閒置區域

，並使官兵休假時得享天倫之樂，以有效紓解官兵思家之苦，並由於當地人員增加，也可提升當

地之經濟與收益。 

提案人：陳雪生  楊應雄  吳育仁 

連署人：李桐豪  林正二  林明溱  呂學樟  楊 曜  

盧秀燕  陳鎮湘  王廷升  蘇清泉  鄭天財  

吳宜臻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三十九案，請提案人詹委員凱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詹委員凱臣：（14 時 3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與羅委員明才、蔣委員乃辛、林委員明溱及李

委員貴敏等 21 人，鑒於我國目前英語教育已經自國中向下延伸到國小教育，然近年來，台灣出

國留學人數逐年下降，爭取外國優秀學生來台就讀也未達目標。多數國人充分理解國際語言的迫

切性與必要性，然反觀政府公部門本身的雙語化卻慢如牛步，未見階段性與迫切性的目標與規劃

。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以專案方式與相關部門規劃教育訓練、培育人才，全面提升與改進我政府


